


上海市青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bookmark: 文号]青卫健家发〔2025〕2号


[bookmark: 标题]青浦区0-6岁儿童免费系统保健项目实施方案

[bookmark: 主送]区妇幼保健所、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bookmark: Content]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沪发改社〔2024〕64号）文件精神，切实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行。青浦区积极落实本市0-6岁儿童免费享受儿童健康管理服务，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
通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儿童保健项目的实施，在全区范围内对符合条件的0-6岁儿童提供免费、有效、规范、便捷、优质的基本健康管理服务，进一步提高儿童健康管理率和儿童生长发育的整体水平。
二、对象
本市常住的0-6岁儿童。
三、基本服务内容
为0-6岁儿童建立儿童保健手册，提供《上海市儿童保健工作规范》规定的0-6岁儿童系统保健基本项目（附件1）。
四、有关部门及单位职责
（一）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是项目实施的主管部门，全面负责全区0-6岁儿童保健服务项目的组织实施、协调和管理，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责任，统筹协调，监督经费使用等相关工作。
（二）区妇幼保健所
区妇幼保健所配合区卫生健康委做好项目的技术指导、日常管理；负责组织基层妇幼保健人员开展规范培训，制作宣传资料，做好项目实施的宣传工作；负责做好基础信息统计、分析、上报和管理工作；定期开展质量控制和监督指导。
（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本项目实施主体，负责服务对象的宣传告知工作，并按照《上海市儿童保健工作规范》要求，开展0-6岁儿童健康管理健服务，认真如实履行各相关资料登记和信息统计工作，并定期上报相关部门。
五、经费保障
0-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经费由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中列支。区卫生健康委负责对项目资金进行全面监督。专项资金必须做到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挤占和挪用专项补助资金。对故意虚报、骗取专项补助资金或截留、挤占和挪用专项补助资金的，除责令改正、追回有关财政资金外，还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单位及相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实施0-6岁儿童系统保健项目作为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大事，切实加强统筹协调和组织领导。要建立项目管理工作机制，落实目标责任制，将项目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到人，确保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有序推进。
（二）加强能力建设
区妇幼保健所要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儿童保健工作人员的技术培训，增强儿童保健工作的能力，定期对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相关业务的督导。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当具备相应的基础设施和条件，从事儿童保健的工作人员应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并定期接受相关培训。各实施单位要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按照规范要求开展服务，提高服务质量，保证服务效果。
（三）加强监督评估
区妇幼保健所定期开展质控督导，及时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妇幼保健年度质量考核，通过考核促进此项目规范有序开展。对拒绝、推诿0-6岁儿童系统保健项目工作及弄虚作假的单位或个人进行责任追究。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季度对项目运行及专项资金使用等情况开展自查。
（四）加强宣传引导
各有关单位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以及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多途径、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让更多的公众了解我区实施的免费0-6岁儿童系统保健项目的政策和内容，使更多家庭能够及时、公平地获得信息，主动到居住地所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相关服务，保障儿童安康。
七、其他事项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季度统计好免费健康检查的人次数、经费等相关数据，并确保数据统计及时准确，每季度第一个月5日前将数据汇总后上报区妇幼保健所儿保科。其中，在托在园儿童健康管理服务数据，每年9月30日前报送至区妇幼保健所儿保科。区妇幼保健所及时核实统计汇总后，每季度第一个月10日前上报区卫生健康委家庭发展科，其中，在托在园儿童健康管理服务数据每年10月15日前上报。
八、实施时间
本实施方案自2025年10月1日起实施。
 
 

青浦区卫生健康委
                                   202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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